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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9_BB_91_c65_646972.htm 根据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规定》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一、报名、体检 1.符合下列条件且户籍在我省

的人员，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

健康。 2.在我省定居的外国侨民符合上述条件，持我省公安

机关填发的《外侨居留证》，可在省招考办指定地点报名。

3.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

校的在校生；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

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

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以下简称高校招生考

试）的应届毕业生； （4）在上一年度参加高校招生考试中

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

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 （5）因触犯刑律已被

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6）户籍、学籍不

符合《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考生户籍、学籍审查

的规定》(黑招委联字〔2006〕1号)文件有关规定的。 4.报名

办法按《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黑招考办普招〔2009〕12号)文件执行。 5.报考香港、澳门

高等学校的考生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 报名。 6．各级招

考办和高级中等教育学校要加强考生的诚信教育。特别是加

强在报名、考试、填报志愿、录取等主要阶段的诚信教育。



考生在申请报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时，须签订诚信承诺书

，承诺本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客观、真实、准确，承诺参加

招生考试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7.考生电子档案是高等学校

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考生电子档案内容包括考生报名信息

、体检信息、志愿信息、成绩信息和考生参加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的诚信记录（考试违规以及在招生其他环节违规的简要

事实及处理结果）等内容。根据《黑龙江省2010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黑招委联〔2009〕2号)，今年起普

通高中应届学生综合评价信息纳入考生电子档案，作为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依据。 8.考生的纸介质档案由县（市、

区）招考办负责组建，内容包括考生报考登记表、体检表、

高考成绩单、应届普通高中学生综合评价报告单、高中毕业

生登记表或学籍档案、考生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诚信记

录、符合照顾录取条件的证书或证明复印件、照顾录取对象

审查表。 9.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

现。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由乡镇、街

道办事处）应对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鉴定。

对受过刑事处罚、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或违纪处分的考生，要

提供所犯错误的事实、处理意见和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及改正

错误的现实表现等翔实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0.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属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 （1）反对宪

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或参加邪教组织的； （2）触犯治安

管理规定处罚法，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的。 11.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省招委会会同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制订体检工作的组织办法，由县级（含）以上招考办和卫



生部门组织实施。体检医院（站）须设在二级甲等（含）以

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主检医师应由具有副主任医师（

含）以上职称、责任心强的医生担任。主检医院或相应的医

疗单位须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对考生体检作出相应的

、规范准确的结论，并对其真实性负责。非指定的医疗机构

为考生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 省招考办指定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的终检医院，各

地在体检中遇到的有关问题或有异议的体检结论，由终检医

院进行终检，并以终检结论为准。 高等学校在《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可根据本校的办学条

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要求。

补充要求必须合法、合理，有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并在招生

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